运 输 合 同

托运方（甲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承运方（乙方）：长春市金环运输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公路道路运输服务管理规定，为确保公路运输服务质量，维护双方权益，规范相互合作行为。乙方为甲方提供优质高效的运输服务，能够确保甲方的货物安全、及时、准确送达目的地。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条款，以兹信守。

一、货物运输的起止地点

1.1起运地点为：长春经济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1.2到达地点为：长春汽开区自由大路1951号普洛斯汽开工业园A1号厂房                                                                              

二、货物名称

   生产设备及物资

 三、双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厂装货，并于第一时间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交给指定的收货人。
 2、甲方受权乙方进行业务时，应提供准确、有效、完整的单证，并负责协调和配合装卸车事宜。
 3、甲方对托运的货物，应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包装，遵守有关物品运输的规定，每次按装货清单的数量交付托运货物。
 4、甲方所委托的货物包装应符合汽车运输，对包装不符要求的货物，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进行重新包装后承运，如甲方不进行包装改善，乙方将不承担运输损坏责任或拒绝运输。
5、乙方在接到甲方委托后，应根据甲方的产品特性及要求尽快安排合适的车辆到甲方指定地点装货，保证货物安全送达。
 6、运输车辆进入工作区必须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不得乱停乱放，并听从相关工作人员的指挥。
7、在承运期间，乙方对托运货物应负责安全责任，保证货物无短缺、无损坏、无人为的变质，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在外包装完好或无异常的情况下，乙方不承担包装内货物的损坏、缺少。
 8、乙方在运输途中发生异常情况时，如洪水、冰雪、塌方、修路、交通事故、车辆损坏、车辆修理等，乙方人员应在第一时间通知甲方。                                                                                
9、乙方必须提供符合甲方的装载要求的运输车辆;要求车况良好，货厢内壁无水渍、油渍，干燥清洁、无毒、无异味及其它污染物，做好车辆表面应定期进行清理。

    10、乙方严格按照甲方的要求安全起运，准确地将货物送达目的地。货物送达目的地后由接收人对货物验收，在出库单据上签字。没有接货人签收的单据甲方不结算运费。

四、运输费用及结算方式

   1、本合同项下运输费用的计算：根据车次进行结算。

2、运费结算方式：生产设备及物资搬迁完毕后结算运费，乙方凭收货人签收的单据统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甲方结算运费，甲方收到发票后，经审核无误结清款项，支付方式为银行汇款或现金支票。

3、运费按双方协定的价格结算（见附件：《货物运输报价表》）。

五、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本着共同合作，解决问题的态度，相互协商解决，如有协商不成，则应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

六、本协议自双方法人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至搬迁结束。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修订，补充协议在双方法人代表签字，盖章后成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甲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长春市金环运输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时间：                                  时间：

《货物运输价格表》

                                                单位：元（RMB)

	起运地点
	卸货地点
	车型
	未税价
	税率
	税费
	含税价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长春市汽开区自主大路1951号A1号厂房
	9.6米飞翼
	400
	9%
	36
	436

	
	
	13米高栏
	600
	9%
	54
	654

	
	
	17.5米板车
	760
	9%
	68.4
	828.4


1、本合同项下的货物起运地点为   长春经济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2、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到达地点为   长春汽开区自由大路1951号普洛斯汽开工业园A1号厂房               
